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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四行”（金城、中南、

大陆、盐业）之一的盐业银

行，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中的地位举足

轻重。它不仅是“北四行”中成立最

早的一家银行，拥有绝大多数华资私

营银行不可企及的资本规模与实力，

同时也是“北四行”合作与联营的发

起者与积极推动者，在华资银行的发

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众不同的出身

单从名字上看，“盐业银行”与“北

四行”中的其他几家就颇有些不同之

处，这也宣告了它与众不同的出身。和

其他的工商业领域相比，盐业的地位从

来都相对特殊，由于这一产业和国计民

生的密切关系，从生产到流通历来都会

受到政府更多的干预。“盐业银行”之

所以以“盐业”命名，是因为它最初的

创办是以“维护盐民生计，融通盐商资

金”“辅助盐商，裕税便民”为宗旨。

(《盐业银行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

《档案》，第 72、132页 )1914 年 10月，

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致函财政部，提出

应设立银行以“妥慎经理”作为国家“财

政大宗”的“盐款”。（《档案》，第 1页）

此乃盐业银行创办之缘起。

受命筹办盐业银行的是曾任长芦

盐运使的张镇芳，其子就是著名的文物

收藏家、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的张伯驹，父子俩皆曾在盐业银行中

担任要职。张镇芳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

寻常。按照张镇芳的设想，在盐业银行

创办伊始的五百万元股本总额中，应先

由财政部“筹拨银币二百万元”作为官

股投入，其余资金再由商股筹措。（《档

案》，第 2页）这显然是一个官商合办

的架构。由于创办人张镇芳与当时政

府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盐业银

行最终并未得到财政部的巨额注资，而

且财政部象征性的少量资金投入也在后

来转让给了其他股东，但盐业银行还是

有很强的号召力，筹集到大量商股，于

1915 年正式成立。

1917 年，创办不足三年的盐业银

行遭遇了一次变故。其创办人张镇芳因

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一时使盐业银行

备受质疑，陷入困境，甚至政界有股东

提出要撤回股本。风雨飘摇之时被盐业

银行管理层推举“于惊涛骇浪中支持危

局”的继任者即是吴鼎昌。（《档案》，

第 90页）吴鼎昌其人亦颇具传奇色彩，

在民国时期的政界、商界、文化界都是

值得一提的人物。从政，吴鼎昌在接手

盐业银行之前就官至北京民国政府财政

部次长，在离开盐业银行之后又曾官至

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贵州省政府主

席，后来更是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从商，

他多年担任盐业银行总理（即总经理）

一职，是“北四行”的灵魂人物之一；

从文，他曾主办名噪一时的《大公报》，

并一度担任《大公报》的社长。可以说

于官于商，吴鼎昌都有极强的社会影响

力，这种影响力可能远在张镇芳之上。

商业银行之再定位

与创办之初的盐业银行不同的

是，吴鼎昌在接管盐业银行之后，对盐

业银行的商业银行性质尤为强调。1918

年 1月，吴鼎昌上任后第一次代表盐业

银行向股东报告年度营业情况。在这份

报告中，吴鼎昌数次强调盐业银行之商

业性质。在提及过去一年历经政治风波

之后的盐业银行的经营概况时，该报告

中说，“幸社会各方面知本行为完全商

业之性质，历年营业之谨慎，屡经事变，

信用有加，存放各款有增无已”；在陈

述盐业银行日后的营业方针时，报告中

陈明的第一条方针即是“本行应竭力发

挥商业银行之性质，谋社会各方面金融

上之便利”；在谈及日后分支机构的设

置原则时，吴鼎昌认为必须“纯以营业

利益为标准，绝不稍事铺张，致失商业

银行之性质”。

作为银行家的吴鼎昌是力主稳健

经营的。在其上任伊始，就着手如下几

件事：其一，他认为“公积金之多寡”

直接关系到银行基础之稳固，因此为

“巩固行基”、长远发展起见，在保证

股息渐增的同时，尤应关注公积金的提

取。为此，在吴鼎昌上任的第一年，盐

业银行由按净利的十分之一提取公积金

改为按毛利的十分之一提取。当年盐业

银行的毛利盈余 56.7 万元，净利盈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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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5 万元，两者的差距还是颇为可观

的。其二，吴鼎昌提出必须依照当时的

公司条例和银行的章程尽快由股东大会

选举出董事、监事，以规范银行的日常

运营。其三，随着营业的发达，银行应

续收股本，每年增收之规模亦应“稳健

进行”，使营业不致“扩张太骤殊”。（《档

案》，第 119～ 120页）

在吴鼎昌的主持下，随后的几年中

盐业银行不断续收股金以“厚集资力”，

1923 年又决定将股本总额由原来的 500

万元扩充为 1000 万元，分年续收，至

1927 年盐业银行的实收股本已经高达

750 万元。（《档案》，第 122、124、126

页）就资本规模而言，盐业银行在华资

商业银行中名列前茅。雄厚的实力是盐

业银行社会信用不断增长的重要基础。

吴鼎昌还积极推动和促成了“北四行”

的联营与合作。他呼吁同行，“外人设

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

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界各自为

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北四行”

的联营机构从营业之初就十分注重自己

的商业信用，以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的

现金准备发行钞票，赢得了极高的社会

声誉。

游走于官商之间的经营

商业银行，是吴鼎昌对于盐业银

行的基本定位，或者说是其对盐业银

行日后发展方向的期望。但从经营实

践来看，不同时期盐业银行的业务还

是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游走

于官商之间的经营，既与银行最高管

理者特殊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有关，更

重要的是，与近代华资商业银行所处

的时代背景有关。

因为与盐业的特殊关联，盐业银行

创办之初的确曾于郑州、信阳、驻马店、

漯河等盐务产销区域设立分支机构，随

着后来的发展，即使是在盐区其经营

的业务也多以储蓄、存放款、汇兑、

贴现为主，与普通商业银行无异了。

（《档案》，第 132 页）从已经公开的

资料可以看出，盐业银行业务中有一

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是在其经

营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曾大量放款于政

府，20世纪 20 年代曾多次放款给直隶

财政厅，自 1928 年起又多次放款于南

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及河北省财政厅

等政府机构。

当然，盐业银行并不是唯一的放

款者，它经常联合其他银行一起放款，

这或许是其尽量控制风险和增强与政

府博弈能力的办法之一。现在看来，

放款于政府，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政府，

似乎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风险极

高。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国

家财政几乎一直处在入不敷出的紧张

状态中，华资银行与财政之间畸形的

紧密联系成为这一时期特有的现象。

将自己明确定位于商业银行的盐

业银行，并不会不计成本收益地向政

府借款。事实上，由于财政用款的急

迫，政府往往会在借款时对银行给予

十分优惠的条件，向银行提供足够多

的担保品。1926 年，直隶财政厅为了

向盐业银行等六家银行借款 80 万元，

约定将全省的稽征税款收入“悉数陆

续解交”盐业银行作为第一担保品，

此外还将面值 80 万元的天津市政公债

交与六家银行作为第二担保品。（《档

案》，第 231 页）1927 年，盐业银行与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九家银行联

合向直隶财政厅放款 120 万元，因数

额较大，双方在合同上写明“此项借

款遵照直隶省长、保安总司令训令，

指定以津海关进口二五附加税收入为抵

押品，并由津海关附加税监理处为担保

偿还人”，明确约定在没有还清借款之

前，不论中央政府还是直隶省政府，“均

不得将此项税款挪作别用”。（《档案》，

第 234页）1930 年，为了向中国银行、

盐业银行等七家银行借款 286万元，河

北省财政厅将河北省所持有的“滦州矿

务公司股票面额 210350 镑，矿地股票

面额 21035 股并加股及附属各件全份为

抵押品”，双方约定这些股票将由财政

厅“出具过户证书”交与各家银行收执。

在这次联合放款中，盐业银行承担的份

额仅次于中国银行，远高于其他银行。

（《档案》，第 238页）这些数额可观的

政府借款不过是盐业银行诸多放款案例

中的一小部分。

在动荡的政局中，即使严格约定

担保抵押，也不能保证银行总能收回借

款。有时因政府无力还本付息不得不一

再展期，有时因受到战事影响经济形势

急转直下而导致政府的抵押品市值大幅

缩水，还有时政府甚至直接借新债还旧

债。（《档案》，第 237 页）清偿本息变

得遥遥无期。而除了这些收回或收不回

的政府借款，盐业银行还购买了大量的

政府公债。和借款一样，为了获得银行

的资金，政府往往最初承诺的条件很是

优惠，公债折扣很大。可惜历届政府发

行的公债根本做不到完全履约，这使政

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几乎陷入了一个恶

性循环。

盐业银行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与政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

联系是它的重要特征。以盐业银行为

代表的华资商业银行，在矛盾的心态

中游走于官商之间，既获得大量的利

益，也受到政府诸种掣肘，利弊参半，

祸福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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